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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新北分署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11年7月26日 

發稿單位：執行一科 

聯 絡 人：主任行政執行官黃有文 

聯絡電話：02-89956888轉分機240  

編    號：088 

港生溢領防疫補償金離境靠 1封電子郵件追回 

男子因觀棋群聚被罰夫妻吵架 1年由女兒代繳 

   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新北分署強力執行防疫案件，其中 1 位來臺就讀

大學之港生溢領防疫補償金新臺幣(下同)1 萬 4,000 元後離臺，被扣押

郵局存款約 2,000 元，經書記官以電子郵件催繳後，託在臺同學代為繳

回剩餘款項 1萬 2,000元。另 1位男子於 1年前於室外 10人以上聚會，

因違反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禁令，遭裁罰 6萬元，夫妻為此吵架長達 1年，

於接到新北分署傳繳通知後，由其女兒到場刷信用卡代為繳清罰鍰。 

    現年 25 歲之鄭姓男子，因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於 109 年間系統作業

關係，致誤撥給防疫補償金 1 萬 4,000 元，而發文限義務人應於文到 7

日內繳回，因義務人已離境返回香港，經囑託大陸委員會代為送達，但

義務人逾期仍未繳回，於 110年 11月間移送新北分署執行，僅扣押其郵

局存款扣得約 2,000 元。嗣查得義務人係來臺就讀某國立大學之港生，

已離境 2 年未再入境臺灣，執行人員用盡方法苦思如何聯絡義務人繳回

剩餘款項，經行政執行官細心查得義務人留存在郵局之電子郵件信箱，

即指示書記官碰碰運氣，於 111 年 6 月 30 日發電子郵件催繳，果真天

道酬勤，某賴姓男子突於 111 年 7 月 12 日致電書記官表示，伊係義務

人大學同學，受人在香港之義務人委託，已至社會局代義務人繳回剩餘

款項 1萬 2,000元，並傳真收據為憑。    

    現年 68 歲之陳姓男子，住新北市中和區，於 110 年 7 月 9 日上午

11 時 5 分許與其他 12 人於臺北市萬華區馬場町公園室外聚會，遭警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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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現後錄影存證，因違反當時室外 10人以上聚會之禁令，遭臺北市政府

警察局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等規定裁罰 6 萬元，並於 111 年 7 月 11

日移送新北分署執行。新北分署寄發傳繳通知書，通知義務人於 111 年

7 月 26 日前自動繳納。嗣義務人之女兒於 111 年 7 月 22 日致電書記官

表示，義務人原從事油漆工作，已退休，當時是在公園觀看其他老人下

棋被罰，母親獲悉此事後，雙方吵了足足 1年，她們 4姐妹也為此困擾

了 1年，原想到警察局辦理分期繳納，警察局要她等新北分署通知，收

到傳繳通知書後，本想幫義務人辦理分期繳納，得知可以刷信用卡繳納

後，當日親自到場刷信用卡代父 1次繳清罰鍰。 

    新北分署呼籲民眾確實遵守政府之防疫規定，並自動繳納違反防疫

規定之罰鍰，切勿輕忽新北分署將持續強力執行防疫案件之決心。 

 

 

 

↑陳姓義務人之女兒(右)於

111.07.22向書記官(左)表示要

刷信用卡代父親繳清罰鍰 6 萬

元。

↑書記官於 111.06.30 以電子

郵件通知鄭姓義務人繳回溢領

之防疫補償金剩餘款 1.2萬元。


